
举报虚拟货币个人挖矿

北京商报讯（记者 岳品瑜 刘四红）关于虚拟货币挖矿的监管砝码，仍在不断细化
和升级。继内蒙古全面受理关于虚拟货币“挖矿”企业问题信访举报、国务院金融
稳定发展委员会部署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后，5月25日晚，内蒙古发改委再
次发布《关于坚决打击惩戒虚拟货币“挖矿”行为八项措施（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八项措施”）。

从虚拟货币“挖矿”八项措施来看，可以说是做到了 “无缝”打击。既对工业园区
、数据中心、自备电厂等提供场地、电力支持者下了“铁令”，也对大数据中心、
云计算企业、通讯企业、互联网企业“挖矿”行为主体予以震慑。追责措施包括问
责、取消各类优惠政策、退出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甚至吊销增值电信业务许可
证等，措施不可谓不严厉。

在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看来，内蒙古八项措施的出台将我国打击虚拟货币
“挖矿”的政策落到了实处。虚拟货币“挖矿”耗能高、碳排放大，不利于我国环
保目标的实现。同时，过去常有企业利用国家的优惠电、免费电政策进行挖矿，变
相盗取国家利益。本次八项措施对该类行为明确进行打击，充分维护了国家利益，
具有实际意义。

金融科技专家苏筱芮同样称，内蒙古叫停虚拟货币“挖矿”项目，是基于“十四五
”能耗双控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战略举措。此次八项措施充分体现了当地政府的坚决
态度，所针对的各类主体及相应惩处措施十分明确，包括但不限于吊销执照、移送
机关等。内蒙古禁止“挖矿”早有预期，此前也开展过相应的清理整顿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由于体量小、隐匿性强，因此也给散
户找到了“挖矿”的生存空间。目前仍有不少个人、商家，其中就包括网吧经营者
利用配备有高性能显卡的电脑，一边“挖矿”、一边炒币；此外还有一部分是经营
显卡、硬盘生意的商家，在监管打击“挖矿”后，硬盘销售生意受到影响，于是商
家个人开始自己研究“挖矿”和炒币。

对此现象，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与此前仅打击“挖矿”相关产业链所涉企业不同
，此次八项措施将网吧以及对存在虚拟货币“挖矿”行为的有关个人，也列入在内
。其中，对网吧等主体存在虚拟货币“挖矿”行为的，由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其进
行停业整顿等处置；对存在虚拟货币“挖矿”行为的相关企业及有关人员，按有关
规定纳入失信黑名单。

此外，八项措施还提出，对企业、个人等主体存在以虚拟货币形式进行洗钱等违法
行为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企业、个人等主体存在利用虚拟货币进行非法
集资等行为的，由主管部门从严处置；对未经报批私自接入动力电源的虚拟货币“
挖矿”项目等主体，对其违法窃电行为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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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飒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网吧由于其经营特性，具有多台可集中工作的高性能显卡
电脑，可以整合算力形成“小矿池”进行“挖矿”。个人电脑“挖矿”收益则相对
较少，以往多通过托管电脑给矿池等方式进行“云挖矿”，甚至直接购买云算力产
品的方式获取收益。借由互联网购买矿机托管等“挖矿”产品非常容易。在肖飒看
来，在后续的监管中，应当打击将矿池落地到中国境内，并通过互联网贩卖“矿机
托管”“云挖矿”“云算力”等“挖矿”产品的行为，从而在根源上打击个人“挖
矿”行为。

在业内看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明确提出“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
，意味着后续极有可能有法律或行政法规出台，对相关行为进行打击。以“挖矿”
为业，开设矿池的，将涉嫌非法经营罪；同时，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
协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日前也联合出台公告，要求其会员不得直接或间接为虚拟
货币提供服务。这也意味着，个人在“挖矿”后的变现问题上，将得不到我国传统
金融机构的支持，相关银行账号可能被冻结或被拒绝提供服务。

基于此，肖飒指出，参与“挖矿”及买卖交易的个人，应当充分认识到我国目前针
对“挖矿”及交易行为的强监管态度，不参与中国境内的虚拟货币“挖矿”业务，
不购买中国境内的虚拟货币“挖矿”产品。

苏筱芮则表示，此前内蒙古禁止“挖矿”时其他地区并未大规模跟进，但近期金融
委首提“挖矿”或将成为一种信号，不排除后续其他地区顺应监管形势进行跟进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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